南京市秦淮区审计局
行政执法主体公示
	主 体 名 称
	南京市秦淮区审计局

	主 体 类 别
	法定行政机关
集中行使执法权的组织

	委托执法情况
	无

	联 系 方 式
	02584556266

	办 公 地 址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69号

	交 通 指 引
	1、1路，31路 大行宫西
2、25路 、34路大行宫东
3、地铁三号线大行宫站3号出口

	执 法 职 能
	1、行政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规定设立财政收入项目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规定擅自改变财政收入项目的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对已明令取消、暂停执行或者降低标准的财政收入项目，仍然依照原定项目、标准征收或者变换名称征收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缓收、不收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擅自将预算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企业和个人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对企业和个人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不依照规定的财政收入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入库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规定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部门、国库机构延解、占压应当上解的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部门、国库机构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财政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部门、国库机构违反规定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部门、国库机构将应当纳入国库核算的财政收入放在财政专户核算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部门、国库机构擅自动用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截留、挪用财政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虚增、虚减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规定编制、批复预算或者决算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规定调整预算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规定调整预算级次或者预算收支种类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规定动用预算预备费或者挪用预算周转金行为的处罚；
对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国家关于转移支付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截留、挪用国家建设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虚列投资完成额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擅自提供担保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违反国家有关账户管理规定，擅自在金融机构开立、使用账户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滞留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对国家机关截留、挪用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对企业和个人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对企业和个人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对企业和个人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票据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票据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收入票据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印）制章行为的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行为的处罚。
2、行政强制：封存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